地方政府社會類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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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0720-02-03-2
	直轄市、縣(市)低收入戶輔導就業服務
	季報
	報表格式:
1. 為讓統計項更清楚，分別將「一、本期」項下「社政轉介勞政就業媒合服務人次」及「社政轉介勞政職業訓練人次」修改為「社政轉介勞政人次」並向下區分「就業媒合服務」及「職業訓練」（使與「二、本年累計至當季底」下「社政轉介勞政人數」呈現方式相同)。
2. 表側列之「合計」改為「總計」。
3. 修改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及「編送對象」文字調整。
	否
	109年第1季

	
	
	V
	10720-02-06-2
	直轄市、縣(市)中低收入戶輔導就業服務
	季報
	報表格式:
1. 為讓統計項更清楚，分別將「一、本期」項下「社政轉介勞政就業媒合服務人次」及「社政轉介勞政職業訓練人次」修改為「社政轉介勞政人次」並向下區分「就業媒合服務」及「職業訓練」（使與「二、本年累計至當季底」下「社政轉介勞政人數」呈現方式相同)。
2. 表側列之「合計」改為「總計」。
3. 修改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及「編送對象」文字調整。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2-02-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概況
	季報
	報表格式:
1. 為讓統計項更清楚，分別將「本季底寄養家庭數」及「本季底儲備寄養家庭數」修改為「本季底寄養家庭戶數」及「本季底儲備寄養家庭戶數」。
2. 增加「總計」之欄位。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統計項目定義」文字修正。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2-03-2
	直轄市、縣(市)弱勢兒童及少年扶助概況
	季報
	報表格式:
表末填表說明1.文字修正。
編製說明：
1.統計項目定義中「生活扶助」之「本年累計至當季底人數」範例說明中，1-6月底非為55人，修正為65人。
2.「編送對象」文字修正。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2-04-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 
	年報
	報表格式:
1. 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施行，修正「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人數」為「兒童及少年代表人數」。
2. 新增「兒童及少年代表為委員人數」統計。
3. 修訂「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1. 修正「兒童及少年代表人數」定義。
2. 新增「兒童及少年代表為委員人數」項目定義。
3. 補充敘明「兒童及少年培力活動」定義，係指以兒童及少年為宣導目標之宣導活動。
4. 依據「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處理辦法」，修正「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處理人數」統計項目相關文字。
5. 配合報表格式修訂「分類標準」、「編送對象」。
	否
	109年

	
	
	V
	10730-02-05-2
	直轄市、縣(市)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概況
	半年報
	為因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條文修訂而修正報表格式及編製說明。
報表格式:
1. 分別修訂「第26條之1(第3項)」、「第29條(第2項)」為「第26條之1(第4項)」、「第29條(第3項)」。
2. 分別修訂「第43條第3項(供應第43條第1項第1款)」、「第43條第3項(供應第43條第1項第2款)」及「第43條第3項(供應第43條第1項第3款)」為「第43條第3項(販賣、交付或供應第43條第1項第1款)」、「第43條第3項(販賣、交付或供應第43條第1項第2款)」及「第43條第3項(販賣、交付或供應第43條第1項第3款)」。
3. 第43條(第2項)「拒絕接受親職教育依91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修正為「逕依第91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第47條(第2項)「拒絕接受親職教育依95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修正為「逕依第95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
4. 第48條(第1項)「拒絕接受親職教育依96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修正為「逕依第96條第1項規定處罰鍰」；第49條(行為人為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者)「拒絕接受親職教育依第97條規定處罰鍰」修正為「逕依第97條規定處罰鍰」。
5. 第51條「拒絕接受親職教育依99條規定處罰鍰」修正為「逕依第99條規定處罰鍰」。
6. 新增「第54條(第5項)」、「第81條(第5項)」、「第81條(第7項)」、「第81條之1(第5項至第7項)」統計。
7. 第82條(第1項後段)項下「停辦(家數)」及「公布名稱(家數)」順序調整。
8. 第83條(1-4款)「公布名稱(家數)」修改為「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家數)」。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訂「分類標準」。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2-06-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概況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配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法施行，新增「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3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統計項目。
2.為能更清楚，「59條」、「62條」及「68條」分別修訂為「兒少法59條」、「兒少法62條」及「兒少法68條」。
3.	修訂「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1. 配合報表格式「統計範圍及對象」、「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及「編送對象」文字修正。
2.補充敘明統計項目定義「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應進行後續追蹤輔導服務之人數統計。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4-06-2
	直轄市、縣(市)老人福利服務成果(三)-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半年報
	報表格式:
修改表名(刪除「服務」2字)。
編製說明：	
1. 為更明確統計範圍，修改「統計範圍及對象」文字。
2. 修改表名(刪除「服務」2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4-07-2
	直轄市、縣(市)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及服務概況
	季  報
	報表格式:
1. 表側之總計及各鄉（鎮、市、區）之年齡層新增「合計」列。
2. 因服務概況統計資料無年齡層分，與獨居老人人數統計項目中間改以“雙格線”區隔，便於報表解讀。
	是
	109年第1季

	
	
	V
	10730-04-08-2
	直轄市、縣(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一)-居家服務
	半年(年)報
	報表格式:
因照顧服務員訓練為勞政單位辦理，爰刪除「一、居家照顧服務員」、「二、居家服務督導員」、「三、居督訓練」及「四、照服員訓練」等相關統計項。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調整修訂「分類標準」及「統計項目定義」。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4-11-2
	直轄市、縣(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四)-營養餐飲服務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與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交通接送服務等四報表格式一致，新增「本期服務人數」統計。
2. 表側列之「計」改為「總計」。
編製說明：
1. 「送餐到家服務」修訂為「營養餐飲服務」。
2. 新增「期底服務個案人數」、「本期服務人數」及「服務提供單位數」統計項目定義。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5-07-2
	直轄市、縣(市)註銷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及死亡者年齡分析
	季報
	報表格式:
1.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身心障礙證明屆期者除須重新鑑定之外，另包含直接換發證明之樣態，爰於「註銷(移出)身心障礙證明原因」項下，增列「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證明」。
2. 報表一表側列之「合計」改為「總計」。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新增統計項目定義。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5-14-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成果(試編)
	季報
	報表格式:
表側列之「計」、「合計」改為「總計」。
編製說明：
因業務需要，修正「個案人數」定義，以明確定義包含該期間所有有使用服務之人數。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5-19-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成果(試編)
	月報
	因應長照2.0實施，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已整併進入長照服務體系中，為減輕地方政府承辦人員負擔，爰刪除本報表。
	否
	109年
1月

	
	
	V
	10730-05-21-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專業人員數(試編)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社工人員為輔具中心法定配置人力，為定期掌握推動狀況，於「輔具服務」項下增列「社會工作人員」統計。
2.資料時間修改為「 半年底(  月底)」。
3.修改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新增統計項目定義及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文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30-06-03-2
	直轄市、縣(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概況
	季報
	報表格式:
1. 考量實際作業時間需要，將編報期限「每季終了後20日內編送」改為「每季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2. 修改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修改「編送對象」文字。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6-04-2
	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概況
	季報
	報表格式:
1. 考量實際作業時間需要，將編報期限「每季終了後20日內編送」改為「每季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2. 修改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修改「編送對象」文字。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6-05-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
	季報
	為配合行政院於107年2月26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推展脆弱家庭服務，爰刪除「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統計，另新增「脆弱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統計替代。
	否
	109年第1季

	V
	
	
	10730-06-14-2
	直轄市、縣(市)脆弱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試編)

	季報
	報表格式:
為配合行政院於107年2月26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推展脆弱家庭服務，爰刪除「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統計，另新增「脆弱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統計替代。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增訂。
	否
	109年第1季

	
	
	V
	10740-01-01-2
	直轄市、縣(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1-02-2
	直轄市、縣(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1-03-2
	直轄市、縣(市)家庭暴力事件裁罰案-按裁罰事由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1-04-2
	直轄市、縣(市)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 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修法，裁定法源新增「法院命緩刑及假釋付保護管束者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一項。
3. 於「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應執行處遇者各處遇項目執行人次」及「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各處遇項目完成人次」項後加註「(複選)」文字，使與「本期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項目人次(複選)」一致。
4. 「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按原因別分(人數)」項下「個案轉介其他縣市執行」修正為「戶籍移轉外縣市」，以避免誤填入因個案居住地而轉介其他縣市執行者。
5. 為精進業務流程及落實家暴加害人處遇之裁罰作為，並能追蹤申請移送進度及結果，原「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移送地檢署人數」增修為「本期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家防中心/警察局，尚未移送至地檢署人數」及「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地檢署人數」。
6. 為更清楚說明，修正「本期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人數」為「本期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人數（含逕裁人數）」。
7. 修正「本期囑託鑑定、評估人數」為「本期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
8. 修正「本期完成囑託鑑定、評估人數」為「本期完成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
9. 修正「本期完成主動評估人數」為「本期完成主動評估人數(非法院囑託)」。
10. 於表側新增「總計」列。
11. 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及「統計項目定義」文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2-01-2
	直轄市、縣(市)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2-02-2
	直轄市、縣(市)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2-03-2
	直轄市、縣(市)性侵害事件裁罰案-按裁罰事由統計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2-04-2
	直轄市、縣(市)性侵害加害人處遇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 原「(1)本期加害人個案人數按處分類別分」一欄修正項目：
(1) 為了解整年度進案個案之處分類別統計，將本欄修正為「本年截至本期加害人個案人數按處分類別分」。
(2) 配合「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法有關兒少性剝削者納入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適用對象，新增統計項目「犯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1條判決有罪確定者」。
(3) 為將少年性侵害行為人相關數據綜整至最末新增欄(9)「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裁定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者按處遇狀態分」，於本欄刪除「依少事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為有必要者」一項。
3. 原「(2)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個案人數按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類別分」，並包含「累計不需處遇個案數」及「應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累計個案人數按處遇期程分」二項，修正如下：
(1) 原「累計不需處遇個案數」即為「結案原因」之一，故將本項移至新增欄項(6)「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加害人個案已結案人數按結案狀態分」一欄。
(2) 原「應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累計個案人數按處遇期程分」列為第3項「分類標準」，因性侵害加害人個案之處遇期程為按個案出席次數累加計算，並依其再犯風險程度及評估小組裁定實施處遇之頻率而有不同計算方式（如受裁定每月接受2次社區處遇者，出席1次其處遇期程計為2週；如受裁定每月接受1次社區處遇者，出席1次其處遇期程則計為1月），爰加害人個案累計處遇期程於各期可能不同，甚至可能發生長期無故缺席個案經評估小組裁定重新上課而處遇期程重新起算，爰此，為避免本項填報困難，故欄項修正為「(3)本期加害人個案尚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按處遇期程分」，填報每期月底日個案累計之處遇期程。
4. 原「(3)本年截至本期累計處遇個案人數按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狀態分」一欄，配合業務流程修定及加害人處遇系統增修「暫停處遇」之個案狀態，刪除本項「分類標準」，並酌修為三欄如下：
(1) 「(2)本期加害人個案尚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者按再犯等級分」：因個案之再犯等級具變動性，於各期可能不同，爰此，本項依各期月底日評估小組裁定之再犯等級填報。
(2) 「(4)本期加害人個案暫停處遇人數按暫停原因分」: 性侵害加害人因特定原因未能執行處遇，但其再犯風險未達結案條件而未能結案，以往部分業務單位自訂「暫時結案」狀態並直接填報於舊表「已結案人數」一欄，然個案重回社區接受處遇時其身分別並非新案，處遇期程亦接續計算，導致部分縣市填報之已結案累計人數會出現減少之情況，爰新增「暫停處遇」階段，並經調查後將暫停原因係分為「傷殘住院、出國、服兵役、因他案入監服刑及其他」等項。
(3) 「(6)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加害人個案已結案人數按結案狀態分」:綜整各項結案原因，包含「無須處遇個案、完成處遇人數、未完成處遇已結案人數及轉入強制治療人數」，其中未完成處遇已結案人數依其結案原因再分為「因再犯性侵害罪入獄、戶籍移轉外縣市、死亡、長期入住機構及其他」。
5. 原「(7)本年截至本期累計處遇期間再犯人數按再犯案件分」一欄，因業務單位僅能於個案入監服刑時，由矯正機關提供之資料得知個案入監原因，爰修訂相關編製說明，僅統計個案再犯之案件係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
6. 原「(4)本年截至本期累計處以行政罰鍰人數」、「(5)限期未履行移送地檢署人數」等項，為精進業務流程及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無故缺席處遇者之裁罰作為，並能持續追蹤申請移送進度及判決結果，於編製說明增修「應裁罰移送標準」，同時新增「(7)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加害人個案裁罰移送狀況（人次）」及「(8)本期加害人個案裁罰移送狀況（人數）」欄位。
7. 少年性侵害行為人相關數據綜整至最末欄「(9)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為有必要者累計處遇人數案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狀態分（人）」，修正如下：
(1) 新增「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少年性侵害行為人個案數」、「本年截至本期累計無須處遇人數」。
(2) 配合業務流程修定及加害人處遇系統增修「暫停處遇」之個案狀態，少年性侵害行為人如因特定原因未能執行處遇，其再犯風險未達結案條件而未能結案，爰新增「本期暫停處遇人數」，暫停原因包含「傷殘住院、出國、服兵役、因他案入感化教育或監獄、其他」。
(3) 原「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未完成處遇已結案人數」一項欄位名稱新增文字「按結案原因分」，並配合業務流程修正結案原因含「保護處分期滿／未滿且未依規定接受處遇，檢還少年法院」、再犯性侵入感化教育處所或監獄、戶籍移轉外縣市、死亡、長期入住機構及其他」等項。
(4) 結案原因刪除原「長期住院治療」一項，改為「長期入住機構」，因個案可能因家庭或身心狀況遭安置社福或醫療機構。
(5) 原「(9)本年截至本期未依規定接受處遇檢還少年法院累計人數」刪除，相關統計項目併入結案原因之「保護處分期滿／未滿且未依規定接受處遇，檢還少年法院(庭)」。
8.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及「統計項目定義」。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3-01-2
	直轄市、縣(市)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結果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3-02-2
	直轄市、縣(市)性騷擾當事人基本資料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3-03-2
	直轄市、縣(市)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概況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申訴事件調查結果、再申訴事件調查結果、調解結果：「行為樣態(可複選)」及「事件發生地點(可複選)」均刪除「可複選」文字，改為「單選」統計，以騷擾最嚴重者歸類。
2. 修訂表末「填表說明」。
3.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項目定義」、「編送對象」相關文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03-04-2
	直轄市、縣(市)性騷擾事件裁罰統計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修改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1-2
	直轄市、縣(市)兒少通報案件處理情形
	半年報
	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8年度兒童少年保護執行等公務統計報表需配合修訂，本表業於108年3月26日由本部保護服務司召開研商會議，並於108年4月2日衛部護字第108460382號函文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先予敘明。
報表格式:
1. 修正表名為「兒少通報案件處理情形」。
2. 通報來源分為「兒少保護通報案件( 含未滿18歲性侵害案件)」及「社會安全網事件諮詢表-未滿18歲通報案件」兩類。
3. 考量公布保護服務通報案件受暴類型統計資訊實益不大，爰刪除「三、保護案件服務通報案件數按受暴、問題類型分」一項。
4.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表名」、「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2-2
	直轄市、縣(市)兒少保護調查處理情形
	半年報
	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8年度兒童少年保護執行等公務統計報表需配合修訂，本表業於108年3月26日由本部保護服務司召開研商會議，並於108年4月2日衛部護字第108460382號函文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先予敘明。
報表格式:
1. 修正表名為「兒少保護調查處理情形」。
2. 分別文字修訂「提供服務率」及「無服務需求人數」為「提供後續處遇服務率」及「經調查評估後無後續服務需求」。
3. 分別修訂「72小時緊急安置人數」、「繼續安置人數」及「委託安置人數」為「72小時緊急安置人次」、「繼續安置人次」及「委託安置人次」。
4.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表名」、「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3-2
	直轄市、縣(市)兒少保護個案基本資料
	半年報
	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8年度兒童少年保護執行等公務統計報表需配合修訂，本表業於108年3月26日由本部保護服務司召開研商會議，並於108年4月2日衛部護字第108460382號函文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先予敘明。
報表格式:
1. 修正表名為「兒少保護個案基本資料」。
2.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表名」、「統計範圍及對象」、「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4-2
	直轄市、縣(市)兒少保護個案處遇及結案情形
	半年報
	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108年度兒童少年保護執行等公務統計報表需配合修訂，本表業於108年3月26日由本部保護服務司召開研商會議，並於108年4月2日衛部護字第108460382號函文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先予敘明。
報表格式:
1. 修正表名為「兒少保護個案處遇及結案情形」。
2. 修正「一、處遇計畫在案數-按類型分」為「一、處遇計畫在案數-按狀態分」並在其項下新增「安置後返家」。
3. 考量呈現「二、安置中個案處遇服務類型」統計資訊實益不大，爰刪除該項目。
4.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表名」、「統計標準時間」、「分類標準」、「統計項目定義」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6-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通報被害人概況
	半年報
	報表格式:
修訂表末「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1. 考量同一名被害人可能會收到一張以上之通報(報告)單，爰於「受理通報(報告)人數」統計項目定義加註「重複報告者只列計1次」文字。
2. 修訂「編送對象」文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7-2
	直轄市、縣(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報告來源」的單位「件」修正為「件次」。
2. 因係以主管機關受理案件後評估之結果進行分析，爰將「被害人24小時評估處理情形(人)」修訂為「評估處理情形(件)」，「被害人重複進入性剝削服務體系情形(人)」修訂為「被害人重複進入性剝削服務體系情形(件)」；前述2統計項下部分細項予以合併。
3. 合併修訂「接獲通知陪同偵訊個案數」與「派員陪同偵訊個案數」為「派員陪同偵訊件數(件)」。
4. 合併修訂「經評估不列為保護個案(人)」項下「已回應被害人相關服務需求」與「其他」為「經評估不列為保護個案-轉介相關服務資源(件)」。
5. 「被害人重複進入性剝削服務體系情形」項下「無前案」及「有服務紀錄人數」分別修訂為「無開案紀錄」及「有開案紀錄」。
6. 因「被害人被性剝削原因(人次)」、「運用網路犯罪情形(人次)」皆為人次，為避免產生統計解讀誤解，爰刪除該兩項之「總計」欄位。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相關「分類標準」及「統計項目定義」。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08-2
	直轄市、縣(市)安置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被害人情形
	半年報
	報表格式:
因主管機關遞送聲請狀時個案可能有年滿18歲者，爰於第一次裁定、第二次裁定結果安置情形增列「18歲以上」選項。
編製說明：
新增被害人年齡計算原則。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11-2
	直轄市、縣(市)辦理老人保護概況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2. 表側列之「計」改為「總計」。
3. 修訂表末「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標準時間」及「編送對象」。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12-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類型按障礙類別及等級別分(試編)
	半年報
	報表格式: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標準時間」。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13-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類型按障礙類別及年齡別分(試編)
	半年報
	報表格式: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標準時間」。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14-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處遇結果按障礙類別及等級別分(試編)
	半年報
	報表格式: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標準時間」。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40-90-15-2
	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處遇結果按障礙類別及年齡別分(試編)
	半年報
	報表格式:
為減輕縣市填報負擔及配合保護業務作業，修訂編報週期「季報」為「半年報」，編報期限為「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正「統計標準時間」。
	否
	109年上半年

	
	V
	
	10790-01-02-2
	直轄市、縣(市)社會工作員工作成果
	半年報
	依地方政府反應，本表未能呈現各類社工人員成果，易引誤解，並為降低其行政作業負荷，爰刪除本表。
	否
	109年上半年

	
	
	V
	11191-01-01-2
	直轄市、縣(市)社會處(局)推展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半年報
	報表格式:
依業務需要及回歸志願服務法規定，刪除團隊別項下之「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及「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僅保留社會福利類團隊及綜合類團隊。
編製說明：
1. 配合報表格式，刪除「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及「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定義。
2. 修改「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定義為「指所轄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
	否
	109年上半年

	
	
	V
	11191-01-04-2
	直轄市、縣(市)社會處(局)推展志願服務志工服務成果
	半年報
	報表格式:
1. 依業務需要及回歸志願服務法規定，刪除團隊別項下之「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及「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僅保留社會福利類團隊及綜合類團隊。
2. 修訂「填表說明」。
編製說明：
1. 配合報表格式，刪除「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及「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定義。
2. 「統計範圍及對象」增加「本直轄市、縣(市)」及修訂「填表說明」文字。
	否
	109年上半年

	
	
	V
	11950-00-01-2
	直轄市、縣(市)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基本資料與收支概況
	年報
	因應「財團法人法」自108年2月1日施行，依據該法與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子法規條文，修正報表名稱及各項欄位。
報表格式:
1. 修改表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基本資料與經費來源」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基本資料與收支概況」。
2. 刪除「成立日期」、「董事會召開次數(次)」及「經費來源」。
3. 新增「年底基金會家數」、「年度總收入」及「年度總支出」。
4. 修改「監事 (監察人)」為「監察人」。
5. 修改「會務工作人員」為「主事務所與分事務所工作人員」，並新增「附屬作業組織工作人員」統計。
6. 修改「基金(財產)總額(法院登記)」為「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7. 修改「資料來源」及「填表說明」文字。
編製說明：
配合報表格式修改編製說明。
	否
	109年

	
	V
	
	11950-00-02-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經費運用情形
	年報
	因應「財團法人法」自108年2月1日施行，依據該法第3條規定，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故各主管機關所訂財務報表格式皆有差異，爰保留「年度總收入」與「年度總支出」大項，餘細項予以刪除，並與基本資料報表合併。
	否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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